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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

福建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 2022 年度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计划生育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年,中央下达我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16128万元，

用于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

助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补助,并随资金文件同步下达绩效

目标。

(二)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 年，全省财政下达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共计

107441.77 万元，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6128 万元、地方资金

91313.77 万元,主要用于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

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补助等,并随资

金文件同步下达全省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1 年 10 月，全省财政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计划生育补

助资金 76105.01 万元（其中省级 63911 万元、厦门 12194.01

万元）。在完成目标人数统计汇总工作后，同年 6 月对当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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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进行结算。

2022 年全省财政下达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共计

107441.77 万元（其中省级 73404.22 万元、厦门 34037.55 万

元）。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在下达补助资金时，同步分解下

达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福建省对城乡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扶助，采取资格确认、资金管理、资金发放和社会监督“四

权分离”的运行机制，分别由卫生健康、财政部门、资金发放

机构和社会监督机构负责建立“财政管理、开设专户、直接补

助、到户到人”的工作模式，进行封闭运行管理。

2022 年底，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重新修

订《福建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对计划生育专

项资金预算、各级分担比例、使用、管理、结算、监督、责任

追究、绩效考核等作出明确规定，确保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

规范管理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一是提出质量要求。2021 年底，及时转发国家卫健委关

于做好 2022 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对象资格确

认和目标人数申报工作的通知，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严

格按照国家及我省有关规定要求，认真做好 2022 年度部分计划

生育家庭奖励扶助、特别扶助对象资格确认工作，并及时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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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本地区确认资格对象情况。

二是加强督查。4 月，省卫健委及时对系统检出的数据进

行逐个核查、更正。11 月，印发《关于开展 2022 年计划生育

奖励、扶助制度数据抽查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人口函〔2022〕

1553 号），组织设区市交叉检查及自查。其中，核查国家通报

的存疑对象 423 人，有 175 人在 5 月本省申报时已核实。对检

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求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在对象资格审核把关

时，要与同级民政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，省本级也定期加强

与省疾控中心的数据核对工作。

三是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列入全省医疗卫生领

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范围，采取专项调研等方式，找准问

题，上下合力，逐个解决，促进工作落实。

四是省（市、县、区）同级政府将计划生育专项纳入督查

巡事范围，加强检查督查，及时发现、解决问题。2022 年，全

省七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，涉及对象 280 多万人，发放准

确率超过 99.8%。国家两项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补助完成率

99.9%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数量指标方面。2022 年福建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伤

残死亡人员申报 20248 人（伤残 8811 人，死亡 11437 人），实

际完成 20491 人（伤残 8944 人、死亡 11547 人）；计划生育手

术并发症申报 159 人，实际完成 165 人；农村奖励扶助对象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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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228969 人，期间有 265 人经核实已死亡，年中作退出处理，

实际完成 228704 人。均已完成年度既定绩效目标。

2.质量指标方面。通过对 2021 年补助资金进行结算，多

退少补，与当年度结算资金一起下达。通过检查督促整改，基

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落实工作更加重视，责任心增强，告知

更加规范，受理、审核更加认真，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达

到 100%。

3.时效指标方面。省、设区市资金均及时、足额到位，

个别县（市、区）资金到位时间较迟。省、市两级均予以及时

督促，并跟踪到位、发放情况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4.成本指标方面。2022 年 7 月起，省级特扶标准每人每月

增加 140 元。手术并发症一级、二级、三级每人每月分别增加

120 元、90 元、60 元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区）在省级补助的标准

上，另有提高，标准不一。

5.社会效益指标方面。福建省城乡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扶助制度，按每人每月 100 元，2022 年发放对象 56.37 万多人，

其中，农村对象 21.8 万多人，属低保对象的，部分计划生育家

庭奖励每人每月 200 元；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，低保对

象每人每月均超过 1000 元。在帮助对象家庭事业发展，脱贫致

富，改善生活方面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应

对生活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，缓解了对象养老难、就医难、住

院护理难等问题，在精神上也给予对象最大的安慰。从近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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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看，对象群体性上访显著减少，对政府满意度提高。城乡

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进一步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

能力。随着这项制度的完善，近年来群众反映越来越好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2 年度福建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均已完成年度既

定绩效目标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

福建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完善项

目管理，实行资格确认公示制度，县、乡、村三级按规范要求

对确认后扶助对象名单通过公示栏、网站、新闻媒体等渠道进

行公示，对公示过程群众提出异议的对象，认真组织复查核实，

并将核实情况重新公示，无异议后再行上报或确认。各级卫生

健康部门均设立举报电话及举报信箱，对群众举报的对象，组

织人员认真进行核查，有差错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
